






常天政发〔2021〕3号


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天宁区关于
鼓励企业省外员工留常过年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开发区管委会、镇政府、各街道办事处，区各部委办局、公司：
现将《天宁区关于鼓励企业省外员工留常过年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月23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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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宁区关于鼓励企业省外员工
留常过年的若干措施

为积极响应“非必要勿返乡”疫情防控号召，减少人员流动，降低感染风险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现就鼓励企业江苏省外员工春节期间留常过节（以下简称“留常员工”），制定以下政策措施： 
一、政策补助
1. 给予员工留常补贴。对春节期间（除夕至正月十五）留常员工，按照500元/人的标准，给予一次性补贴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发展和改革局、科学技术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商务局）
2. 鼓励企业稳定生产。对2020年度产值超过1亿元的规上工业企业，2021年一季度工业产值不低于上年度第三、四季度均值的，给予一次性劳资补贴10万元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工业和信息化局）
3. 给予房租减免补贴。春节期间，企业租用国有资产类员工宿舍、人才公寓等用于安排留常员工住宿的，减免半月房租。（责任单位：开发区、镇、各街道）
4. 免费发放防疫物资大礼包。免费给留常员工发放口罩等防疫物资大礼包。（责任单位：开发区、镇、各街道）
5. 组织节日关爱活动。走访慰问企业，给留常员工送温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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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上，鼓励企业开展网上培训等活动，丰富留常员工节日生活。（责任单位：开发区、镇、各街道）
6. 优先接种新冠疫苗。凡春节期间留常员工身体状况符合接种条件的，在知情自愿的情况下安排免费接种新冠疫苗。（责任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局）
二、申报流程
1. 以企业为申报主体，提供相关凭证，在企业醒目位置公示留常员工名单（公示不少于5天），确认无异议后，按照属地原则向所在开发区、镇、街道经发局书面提交《稳岗补贴申报表》《留常人员汇总表》进行申报。经开发区管委会、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审核通过后，报送区工业和信息化局。
2.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企业防控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，经审计后发放补贴。
三、相关要求
1. 适用企业：注册、纳税在天宁区，且留常员工达到本企业省外员工总数70%的高新技术企业、规上工业企业、规上服务业企业和限上批零住餐企业。
2. 适用人员：在本企业连续缴纳社保6个月以上的江苏省外员工，以户籍或身份证为依据，社保情况由人社局负责核实。  
3. 企业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对审核不严、虚报材料的企业，取消补助，并将企业纳入失信名单，取消当年所有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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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申报。
4. 鼓励企业结合自身情况，配套员工奖补。
5. 春节期间保持连续生产的企业，要严格落实《劳动法》等法律法规和安全生产各项规定。
6. 本措施由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企业防控组负责解释和组织实施，若与上级同类政策措施重复的，按照“就高不重复”的原则执行。

附件：1. 留常补贴申报表
2. 留常人员汇总表
3. 申报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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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留常补贴申报表
	企业名称
	
	申报人及联系电话
	

	企业地址
	

	企业类型
	规上工业
□规上服务业
□高新技术企业
□限上批零住餐
	统一信用代码

	
	
	

	外省员工总数
	
	其中留常
员工数
	
	占比
	

	2020年总产值
	规上工业企业填写
	三季度产值数
	规上工业企业填写

	
	
	四季度产值数
	规上工业企业填写

	开发区、镇、街道
审核意见
	（签字盖章）

	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企业防控组会签意见
	

	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意见
	（签字盖章）


单位：万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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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留常人员汇总表
	序号
	企业名称
	姓名
	户籍
所在地
	身份证号
	手机号码
	缴纳社保
起始时间
	备注(在常是否有住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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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申报承诺书

本单位承诺：申报所用材料、数据均真实有效，所得奖补将用于春节期间稳岗补助，确保将留常补贴足额发放给员工。如违背以上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及惩罚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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